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抗字第81號

抗  告  人  朱令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黃正全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

日本院113年度全事聲字第6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准相對人供擔保後對抗告人在本院轄區內之財產，於

超過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參佰肆拾伍元之範圍予以假扣押部分，

及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其餘抗告駁回。

抗告駁回部分，原裁定命相對人供擔保之金額變更為新臺幣陸萬

陸仟元，抗告人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之擔保金額變更為新臺幣壹拾

玖萬捌仟參佰肆拾伍元。

聲請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六十五，餘由抗告人負

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前向伊承租門牌號碼新竹縣○

○鄉○○村○○○街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

租賃期間為民國110年4月28日起至112年4月27日止，租金每

月新臺幣（下同）2萬6,000元，然抗告人積欠伊房屋租金、

水電瓦斯費、房屋毀損修復費、契約終止後之不當得利、損

失補償、油漆費、清潔費及律師費等合計57萬8,449元，業

經伊對抗告人提起訴訟，現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

地院）113年度竹東簡更一字第1號（下稱本案訴訟）繫屬

中。但因抗告人具有美國籍及臺灣籍，並在泰國經營公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近年已將其生活重心移往國外，僅曾短暫回國處理變賣其在

臺資產，其財產多已在境外，據伊所知，抗告人在國內財產

僅餘繼承所得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3樓

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伊前已代位抗告人就系爭不動產

提起分割遺產訴訟（即本院112年度北簡字第9542號代位分

割遺產事件，下稱系爭事件），系爭事件審理期間，系爭不

動產其餘公同共有人已表明希望變價分割，渠等之訴訟代理

人亦曾致電告知伊抗告人欲處分變賣其就系爭不動產之權

利，且抗告人多次以變更代理人、代理人送達地址等故意使

訴訟文書難以送達之法拖延本案訴訟程序，如不及時對抗告

人前開財產為假扣押，日後縱取得勝訴判決，恐有不能執行

或甚難執行之虞，債權亦難以獲得清償。伊願供擔保以代釋

明之不足，請求准予就相對人之財產於57萬8,449元之範圍

內為假扣押等語。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系爭不動產屋齡已逾30年，且屬繼承

人5人共有，無任何出售紀錄，伊無脫產之虞等語

三、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

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

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故債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時，固不得

以供擔保代之；惟如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自仍得命

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

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

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

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

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

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

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在

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

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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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稱「釋明」者，係使法院就某事實

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與「證

明」係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

以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

第58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向其承租系爭房屋，

積欠111年7、8月房租共5萬2,000元、自租約終止翌日即111

年8月31日起至假執行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完畢之日即112年5

月15日止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22萬1,000元（計算

式：26,000元×8.5月＝221,000元）、計算至111年8月10日

止之水費1,510元、瓦斯費1,468元及電費8,815元，共計28

萬4,793元未為給付，其已向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等情，業

據其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租賃契約、新竹地院111

年度竹東簡字第189號民事簡易判決、新竹地院112年10月31

日新院玉111司執戊字第54026號債權憑證、新竹地院112年

度簡上字第102號民事判決等件為證（見司裁全字卷第7至19

頁、第33至41頁、第61至67頁、第95至96頁、第99至101

頁）。又相對人已就抗告人之存款1萬6,448元、動產7萬元

部分經假執行受償（見司裁全字卷第95至96頁），足認相對

人於19萬8,345元（計算式：284,793元－16,448元－70,000

元＝198,345元）之範圍內就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相

對人就逾越前開範圍之請求，並未陳明房屋毀損修復費、損

失補償、油漆費、清潔費及律師費等之原因事實及項目金

額，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為釋明，是相對人就此未釋明

部分之聲請，即應予駁回。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在泰國經營公司，生

活重心移往國外，且目前除所繼承之系爭不動產權利外，查

無國內有其他財產，抗告人已有意出脫系爭不動產權利等

情，亦據提出抗告人之美國籍護照、泰國公司名片、新竹地

院112年度簡抗字第6號民事裁定以及系爭事件之答辯狀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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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據（見全事聲字卷第25至27頁；司裁全字卷第55至57頁、

第111至127頁），而依上開裁定內容之記載，可知抗告人於

111年6月間即已出境前往泰國，截至112年5月間均未返國，

且抗告人於抗告狀亦自承與家人均居住生活在泰國，工作也

在泰國等語（見本院卷第15頁），堪認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之

工作及生活重心均已移往國外等語，尚非子虛。衡情抗告人

之主要所得來源已移往國外，若未先予准許相對人就抗告人

之國內財產預為保全，嗣後即有必須就國外財產為強制執行

之可能，而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是相對人就假扣押之原

因，非全然無據，雖其釋明尚有未足，惟其既陳明願供擔保

以補釋明之不足，揆諸上開說明，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

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抗告意旨雖稱系爭不動產無任何出售

紀錄，抗告人並無脫產之虞等語，然假扣押之原因不以脫產

為限，抗告人既有上開將來甚難執行之虞，即難認本件毫無

假扣押之原因，此部分抗告意旨，尚難憑採。

　㈢從而，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就抗告人之財產於19萬8,

345元範圍內為假扣押，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聲請，則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裁定酌定

擔保准許之，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裁

定就其中2萬4,638元（計算式：222,983元－198,345元＝2

4,638元）部分，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自有未洽，抗告意旨

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

此部分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准予假扣押之

債權額既已減少，相對人之供擔保金額及抗告人免為或撤銷

假扣押之擔保金額亦應適之調整，爰將擔保金額變更如主文

第4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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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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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黃正全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本院113年度全事聲字第6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准相對人供擔保後對抗告人在本院轄區內之財產，於超過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參佰肆拾伍元之範圍予以假扣押部分，及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其餘抗告駁回。
抗告駁回部分，原裁定命相對人供擔保之金額變更為新臺幣陸萬陸仟元，抗告人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之擔保金額變更為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參佰肆拾伍元。
聲請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六十五，餘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前向伊承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村○○○街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間為民國110年4月28日起至112年4月27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2萬6,000元，然抗告人積欠伊房屋租金、水電瓦斯費、房屋毀損修復費、契約終止後之不當得利、損失補償、油漆費、清潔費及律師費等合計57萬8,449元，業經伊對抗告人提起訴訟，現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113年度竹東簡更一字第1號（下稱本案訴訟）繫屬中。但因抗告人具有美國籍及臺灣籍，並在泰國經營公司，近年已將其生活重心移往國外，僅曾短暫回國處理變賣其在臺資產，其財產多已在境外，據伊所知，抗告人在國內財產僅餘繼承所得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3樓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伊前已代位抗告人就系爭不動產提起分割遺產訴訟（即本院112年度北簡字第9542號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系爭事件），系爭事件審理期間，系爭不動產其餘公同共有人已表明希望變價分割，渠等之訴訟代理人亦曾致電告知伊抗告人欲處分變賣其就系爭不動產之權利，且抗告人多次以變更代理人、代理人送達地址等故意使訴訟文書難以送達之法拖延本案訴訟程序，如不及時對抗告人前開財產為假扣押，日後縱取得勝訴判決，恐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債權亦難以獲得清償。伊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請求准予就相對人之財產於57萬8,449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系爭不動產屋齡已逾30年，且屬繼承人5人共有，無任何出售紀錄，伊無脫產之虞等語
三、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故債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時，固不得以供擔保代之；惟如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自仍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46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稱「釋明」者，係使法院就某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與「證明」係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以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58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向其承租系爭房屋，積欠111年7、8月房租共5萬2,000元、自租約終止翌日即111年8月31日起至假執行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完畢之日即112年5月15日止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22萬1,000元（計算式：26,000元×8.5月＝221,000元）、計算至111年8月10日止之水費1,510元、瓦斯費1,468元及電費8,815元，共計28萬4,793元未為給付，其已向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租賃契約、新竹地院111年度竹東簡字第189號民事簡易判決、新竹地院112年10月31日新院玉111司執戊字第54026號債權憑證、新竹地院112年度簡上字第102號民事判決等件為證（見司裁全字卷第7至19頁、第33至41頁、第61至67頁、第95至96頁、第99至101頁）。又相對人已就抗告人之存款1萬6,448元、動產7萬元部分經假執行受償（見司裁全字卷第95至96頁），足認相對人於19萬8,345元（計算式：284,793元－16,448元－70,000元＝198,345元）之範圍內就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相對人就逾越前開範圍之請求，並未陳明房屋毀損修復費、損失補償、油漆費、清潔費及律師費等之原因事實及項目金額，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為釋明，是相對人就此未釋明部分之聲請，即應予駁回。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在泰國經營公司，生活重心移往國外，且目前除所繼承之系爭不動產權利外，查無國內有其他財產，抗告人已有意出脫系爭不動產權利等情，亦據提出抗告人之美國籍護照、泰國公司名片、新竹地院112年度簡抗字第6號民事裁定以及系爭事件之答辯狀等件為據（見全事聲字卷第25至27頁；司裁全字卷第55至57頁、第111至127頁），而依上開裁定內容之記載，可知抗告人於111年6月間即已出境前往泰國，截至112年5月間均未返國，且抗告人於抗告狀亦自承與家人均居住生活在泰國，工作也在泰國等語（見本院卷第15頁），堪認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之工作及生活重心均已移往國外等語，尚非子虛。衡情抗告人之主要所得來源已移往國外，若未先予准許相對人就抗告人之國內財產預為保全，嗣後即有必須就國外財產為強制執行之可能，而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是相對人就假扣押之原因，非全然無據，雖其釋明尚有未足，惟其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揆諸上開說明，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抗告意旨雖稱系爭不動產無任何出售紀錄，抗告人並無脫產之虞等語，然假扣押之原因不以脫產為限，抗告人既有上開將來甚難執行之虞，即難認本件毫無假扣押之原因，此部分抗告意旨，尚難憑採。
　㈢從而，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就抗告人之財產於19萬8,345元範圍內為假扣押，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聲請，則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裁定酌定擔保准許之，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裁定就其中2萬4,638元（計算式：222,983元－198,345元＝24,638元）部分，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自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此部分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准予假扣押之債權額既已減少，相對人之供擔保金額及抗告人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之擔保金額亦應適之調整，爰將擔保金額變更如主文第4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抗字第81號
抗  告  人  朱令璿



相  對  人  黃正全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
日本院113年度全事聲字第6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准相對人供擔保後對抗告人在本院轄區內之財產，於
超過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參佰肆拾伍元之範圍予以假扣押部分，
及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其餘抗告駁回。
抗告駁回部分，原裁定命相對人供擔保之金額變更為新臺幣陸萬
陸仟元，抗告人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之擔保金額變更為新臺幣壹拾
玖萬捌仟參佰肆拾伍元。
聲請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六十五，餘由抗告人負擔
。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前向伊承租門牌號碼新竹縣○○
    鄉○○村○○○街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間
    為民國110年4月28日起至112年4月27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
    （下同）2萬6,000元，然抗告人積欠伊房屋租金、水電瓦斯
    費、房屋毀損修復費、契約終止後之不當得利、損失補償、
    油漆費、清潔費及律師費等合計57萬8,449元，業經伊對抗
    告人提起訴訟，現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11
    3年度竹東簡更一字第1號（下稱本案訴訟）繫屬中。但因抗
    告人具有美國籍及臺灣籍，並在泰國經營公司，近年已將其
    生活重心移往國外，僅曾短暫回國處理變賣其在臺資產，其
    財產多已在境外，據伊所知，抗告人在國內財產僅餘繼承所
    得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3樓房地（下稱系爭
    不動產），伊前已代位抗告人就系爭不動產提起分割遺產訴
    訟（即本院112年度北簡字第9542號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
    稱系爭事件），系爭事件審理期間，系爭不動產其餘公同共
    有人已表明希望變價分割，渠等之訴訟代理人亦曾致電告知
    伊抗告人欲處分變賣其就系爭不動產之權利，且抗告人多次
    以變更代理人、代理人送達地址等故意使訴訟文書難以送達
    之法拖延本案訴訟程序，如不及時對抗告人前開財產為假扣
    押，日後縱取得勝訴判決，恐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債權亦難以獲得清償。伊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請求准
    予就相對人之財產於57萬8,449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系爭不動產屋齡已逾30年，且屬繼承
    人5人共有，無任何出售紀錄，伊無脫產之虞等語
三、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
    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
    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故債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時，固不得
    以供擔保代之；惟如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自仍得命
    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
    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
    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逃
    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
    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
    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
    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在一
    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46
    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稱「釋明」者，係使法院就某事實之
    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與「證明」
    係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以確
    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58
    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向其承租系爭房屋，
    積欠111年7、8月房租共5萬2,000元、自租約終止翌日即111
    年8月31日起至假執行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完畢之日即112年5
    月15日止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22萬1,000元（計算式
    ：26,000元×8.5月＝221,000元）、計算至111年8月10日止之
    水費1,510元、瓦斯費1,468元及電費8,815元，共計28萬4,7
    93元未為給付，其已向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等情，業據其提
    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租賃契約、新竹地院111年度竹
    東簡字第189號民事簡易判決、新竹地院112年10月31日新院
    玉111司執戊字第54026號債權憑證、新竹地院112年度簡上
    字第102號民事判決等件為證（見司裁全字卷第7至19頁、第
    33至41頁、第61至67頁、第95至96頁、第99至101頁）。又
    相對人已就抗告人之存款1萬6,448元、動產7萬元部分經假
    執行受償（見司裁全字卷第95至96頁），足認相對人於19萬
    8,345元（計算式：284,793元－16,448元－70,000元＝198,345
    元）之範圍內就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相對人就逾越前
    開範圍之請求，並未陳明房屋毀損修復費、損失補償、油漆
    費、清潔費及律師費等之原因事實及項目金額，亦未提出任
    何證據資料以為釋明，是相對人就此未釋明部分之聲請，即
    應予駁回。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在泰國經營公司，生
    活重心移往國外，且目前除所繼承之系爭不動產權利外，查
    無國內有其他財產，抗告人已有意出脫系爭不動產權利等情
    ，亦據提出抗告人之美國籍護照、泰國公司名片、新竹地院
    112年度簡抗字第6號民事裁定以及系爭事件之答辯狀等件為
    據（見全事聲字卷第25至27頁；司裁全字卷第55至57頁、第
    111至127頁），而依上開裁定內容之記載，可知抗告人於11
    1年6月間即已出境前往泰國，截至112年5月間均未返國，且
    抗告人於抗告狀亦自承與家人均居住生活在泰國，工作也在
    泰國等語（見本院卷第15頁），堪認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之工
    作及生活重心均已移往國外等語，尚非子虛。衡情抗告人之
    主要所得來源已移往國外，若未先予准許相對人就抗告人之
    國內財產預為保全，嗣後即有必須就國外財產為強制執行之
    可能，而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是相對人就假扣押之原因，
    非全然無據，雖其釋明尚有未足，惟其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
    釋明之不足，揆諸上開說明，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
    擔保後為假扣押。抗告意旨雖稱系爭不動產無任何出售紀錄
    ，抗告人並無脫產之虞等語，然假扣押之原因不以脫產為限
    ，抗告人既有上開將來甚難執行之虞，即難認本件毫無假扣
    押之原因，此部分抗告意旨，尚難憑採。
　㈢從而，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就抗告人之財產於19萬8,3
    45元範圍內為假扣押，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聲
    請，則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裁定酌定擔
    保准許之，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裁定
    就其中2萬4,638元（計算式：222,983元－198,345元＝24,638
    元）部分，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自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
    裁定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此部分
    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准予假扣押之債權額
    既已減少，相對人之供擔保金額及抗告人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之擔保金額亦應適之調整，爰將擔保金額變更如主文第4項
    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抗字第81號
抗  告  人  朱令璿



相  對  人  黃正全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本院113年度全事聲字第6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准相對人供擔保後對抗告人在本院轄區內之財產，於超過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參佰肆拾伍元之範圍予以假扣押部分，及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之聲請駁回。
其餘抗告駁回。
抗告駁回部分，原裁定命相對人供擔保之金額變更為新臺幣陸萬陸仟元，抗告人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之擔保金額變更為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參佰肆拾伍元。
聲請及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六十五，餘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前向伊承租門牌號碼新竹縣○○鄉○○村○○○街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租賃期間為民國110年4月28日起至112年4月27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2萬6,000元，然抗告人積欠伊房屋租金、水電瓦斯費、房屋毀損修復費、契約終止後之不當得利、損失補償、油漆費、清潔費及律師費等合計57萬8,449元，業經伊對抗告人提起訴訟，現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113年度竹東簡更一字第1號（下稱本案訴訟）繫屬中。但因抗告人具有美國籍及臺灣籍，並在泰國經營公司，近年已將其生活重心移往國外，僅曾短暫回國處理變賣其在臺資產，其財產多已在境外，據伊所知，抗告人在國內財產僅餘繼承所得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3樓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伊前已代位抗告人就系爭不動產提起分割遺產訴訟（即本院112年度北簡字第9542號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系爭事件），系爭事件審理期間，系爭不動產其餘公同共有人已表明希望變價分割，渠等之訴訟代理人亦曾致電告知伊抗告人欲處分變賣其就系爭不動產之權利，且抗告人多次以變更代理人、代理人送達地址等故意使訴訟文書難以送達之法拖延本案訴訟程序，如不及時對抗告人前開財產為假扣押，日後縱取得勝訴判決，恐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債權亦難以獲得清償。伊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請求准予就相對人之財產於57萬8,449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系爭不動產屋齡已逾30年，且屬繼承人5人共有，無任何出售紀錄，伊無脫產之虞等語
三、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故債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時，固不得以供擔保代之；惟如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自仍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其情形自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滿足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時，亦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46號裁定意旨參照）。又稱「釋明」者，係使法院就某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與「證明」係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以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58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向其承租系爭房屋，積欠111年7、8月房租共5萬2,000元、自租約終止翌日即111年8月31日起至假執行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完畢之日即112年5月15日止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22萬1,000元（計算式：26,000元×8.5月＝221,000元）、計算至111年8月10日止之水費1,510元、瓦斯費1,468元及電費8,815元，共計28萬4,793元未為給付，其已向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等情，業據其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租賃契約、新竹地院111年度竹東簡字第189號民事簡易判決、新竹地院112年10月31日新院玉111司執戊字第54026號債權憑證、新竹地院112年度簡上字第102號民事判決等件為證（見司裁全字卷第7至19頁、第33至41頁、第61至67頁、第95至96頁、第99至101頁）。又相對人已就抗告人之存款1萬6,448元、動產7萬元部分經假執行受償（見司裁全字卷第95至96頁），足認相對人於19萬8,345元（計算式：284,793元－16,448元－70,000元＝198,345元）之範圍內就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相對人就逾越前開範圍之請求，並未陳明房屋毀損修復費、損失補償、油漆費、清潔費及律師費等之原因事實及項目金額，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為釋明，是相對人就此未釋明部分之聲請，即應予駁回。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在泰國經營公司，生活重心移往國外，且目前除所繼承之系爭不動產權利外，查無國內有其他財產，抗告人已有意出脫系爭不動產權利等情，亦據提出抗告人之美國籍護照、泰國公司名片、新竹地院112年度簡抗字第6號民事裁定以及系爭事件之答辯狀等件為據（見全事聲字卷第25至27頁；司裁全字卷第55至57頁、第111至127頁），而依上開裁定內容之記載，可知抗告人於111年6月間即已出境前往泰國，截至112年5月間均未返國，且抗告人於抗告狀亦自承與家人均居住生活在泰國，工作也在泰國等語（見本院卷第15頁），堪認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之工作及生活重心均已移往國外等語，尚非子虛。衡情抗告人之主要所得來源已移往國外，若未先予准許相對人就抗告人之國內財產預為保全，嗣後即有必須就國外財產為強制執行之可能，而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是相對人就假扣押之原因，非全然無據，雖其釋明尚有未足，惟其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揆諸上開說明，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抗告意旨雖稱系爭不動產無任何出售紀錄，抗告人並無脫產之虞等語，然假扣押之原因不以脫產為限，抗告人既有上開將來甚難執行之虞，即難認本件毫無假扣押之原因，此部分抗告意旨，尚難憑採。
　㈢從而，相對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就抗告人之財產於19萬8,345元範圍內為假扣押，核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聲請，則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裁定酌定擔保准許之，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裁定就其中2萬4,638元（計算式：222,983元－198,345元＝24,638元）部分，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自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此部分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准予假扣押之債權額既已減少，相對人之供擔保金額及抗告人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之擔保金額亦應適之調整，爰將擔保金額變更如主文第4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宣玉華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